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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

承辦單位：高中職教育科

承辦人：楊茂青

電話：(07)799-5678#3024

傳真：(07)740-6580

電子信箱：dinoyang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06025726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乙份(20985868_10602572600A0C_ATT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106年度高級中等學

校辦理實驗教育優良示例宣導說明增能研習」實施計畫1份

(如附件)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5月9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06004867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協助學校了解實驗計畫書之申

請格式、審查重點，並提升學校對於辦理實驗教育之興趣

，以期推廣實驗教育成果，俾利校際間相互觀摩學習，發

展學校特色，改善教學方式，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，特辦

理旨揭研習。

三、旨揭研習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辦理時間：106年5月17日(星期三)上午8時40分至下午4

時10分。

(二)辦理地點：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(臺中市豐原區

水源路150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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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參加對象：107學年度擬辦理全部或部分班級實驗教育

之學校承辦人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參加人員於106年5月12日(星期五)中午12

時前，至網路表單（網址：https://goo.gl/forms/tIy

OC9JuwtvgQiY22）報名。

四、惠請貴校薦派業務相關人員報名參加，並核予公(差)假登

記出席(課務自理)。

五、如有疑義，請洽本案承辦人員張斯涵小姐(04-25290381轉

1342)。

正本：本局主管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局督學室(12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)、高中職教育科 2017-05-11
12:16:47


